函

杭州运河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自愿参加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180号房屋7年租赁权投标，我方承诺并确认：

我方所提供的所有材料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我方的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良好，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不存在财产被重组、接管、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情形，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最近三年我方在经营活动中不存在违法、违纪、违规以及不良信誉记录；
我方未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出现过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5、近三年内我方未与出租方及其关联企业（包括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及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对外投资企业，含全部直接及间接参股企业）发生过合同争议纠纷、仲裁或诉讼。

我方如有不实陈述或违反上述承诺的，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无条件接受取消投标资格、中标资格、不良行为记录、没收投标保证金等处罚。对因此造成的损失，由我方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意向承租方：

年   月   日
